
税务法规
财政部关于租用外国船舶用于国际运输

所支付的租金可暂免征所得税的通知

1984年 1 月27日  （84）财税字第32号

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税务局，重庆市税

务局，海洋石油税务局各分局：

最近中国国际运输总公司等有关部门来函，对我

国公司、企业租用外国船舶用于国际运输所支付给外

国公司、企业的租金，建议免征所得税。经研究，为

了有利于我国发展远洋运输业务，对外国公司、企业

将船舶租给我国公司、企业用于国际运输所收取的租

金，同意暂免征所得税。但对外国公司、企业将船舶租

给我国公司、企业，用于我国沿海或内河运输所收取

的租金仍应按照《中华人 民 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

法》 第11条的规定征收所得税。

税务法规财政部关于对个体商贩和部分集体商业企业

由批发部门代扣税款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4年 2 月10日  （84）财税字第42号

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税务局、重庆市财

政局、税务局（西藏不发）：

1983年10月国家对个体商贩和部分集体商业企业

实行由批发部门代扣零售环节工商税的办法以来，在

加强税收管理，减少偷税漏税，平衡各种商业企业的

税收负担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贯

彻执行代扣税款的规定，做到既加强管理，又便利商

品流通，根据各地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全国工商税

业务会议讨论的意见，现作如下补充通知：

一、实行由批发部门代扣税款的办法后，对一些

营业额小，获利甚微，生活确有困难的个体户，在税

收上应继续给予照顾。一些地区对这类困难户的照

顾， 一般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由税务机关出具免

税证明，扣税单位免予扣税，另一种是在进货环节一

律扣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由税务机关核实后给予

减税免税的照顾，退还已扣税款。各地采取哪种办法

为宜，可由省、市、自治区税务局确定。
二、要按照财政部关于代扣税款的《暂行规定》，

只扣缴工商税，不扣缴所得税。工商税是按纳税人的

经营额征收的，在批发进货环节扣缴税款，只是纳税

时间的提前，不发生税收负担增加或减少的变化。所

得税则是依据纳税人从事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征收的，

利润多的多征，利润少的少征，无利润的不征。如果

在事前扣缴，容易发生问题。因此，今后在执行代扣

税款的规定时，原则上不要扣缴所得税。
以上通知，希即布置执行。

税务法规财政部关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

投资的企业缴纳建筑税的批复

1984年1 月20日  （84）财税字第19号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你公司向国务院报送的（83）资字第048号文《关

于我公司参与投资的企业申请免缴建筑税的报告》 ，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我部办理。经研究，我们意见，开

征建筑税是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加强基本

建设管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重要措施。各单

位、各部门均应按照《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 缴纳建

筑税。《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规定中外合资企业免

征建筑税，目的是吸引和照顾外商投资。你公司利用

国外商业贷款、人民币配套贷款，投资于国内的企

业，不属于中外合资经营性质。国 务院规定你公司可

在 3～5年内免征税收，这是指免征工商税收。建筑

税是国家新开征的税种，目的是要控制地方、部门、

企业的投资规模。你公司利用外资投资于国内企业所

形成的建设规模不能例外。同时，你公司自1979年成

立以来，业务有很大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由于

上述原因，你公司参与投资的企业，应当照章缴纳建

筑税。

抄送：各省、市、自治区税务局，重庆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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